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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冠福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向余江县金创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92 号），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

福股份”、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不超过 49,523.3088 万元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冠福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

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冠福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

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发行定价过程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

平、公正，符合冠福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将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底价为 4.1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权调整后）的 90%。 

最终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

原则协商确定为 4.81 元/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17.32%和发行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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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17 年 2 月 7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7.96%。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2,959,061 股，全部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对象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为 3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

定的 10 家投资者上限。 

（五）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5,233,083.41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 481,917,045.68 元。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

金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6 年 3 月 12 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金创盈、金塑创投、广信投资、万

联天泽、康远投资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原则同意本次交易； 

2、2016 年 3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16 年 3 月 15 日，上市公司与金创盈、金塑创投、陈烈权、广信投资、卞

晓凯、王全胜、张忠、万联天泽、康远投资签署了《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4、2016 年 6 月 12 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金创盈、金塑创投、广信投资、万

联天泽、康远投资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5、2016 年 6 月 12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6、2016 年 6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7、2016 年 6 月 12 日，上市公司与金创盈、金塑创投、陈烈权、广信投资、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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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凯、王全胜、张忠、万联天泽、康远投资签署了《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8、2016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在监管部

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法规和证券市场

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9、2016 年 7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 

10、2016 年 8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议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

配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 

11、2016 年 9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票发

行价格调价机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调价机制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等议案，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价机制进行了调

整； 

12、2016 年 9 月 26 日，上市公司与金创盈、金塑创投、陈烈权、广信投资、卞

晓凯、王全胜、张忠、万联天泽、康远投资签署了《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

行价格调价机制调整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13、鉴于大信、中兴财光华为本次重组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6]

第 22-00099 号）/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阅字[2016]第 304002 号）中

财务数据的有效期将至，根据《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聘请大信、

中兴财光华出具了截止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6]

第 34-00001 号）/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阅字[2016]第 304003 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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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

报告的议案》等议案，批准了上述报告。 

14、2016 年 11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第

85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有条件审核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15、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

余江县金创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3192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过程 

（一）发行人询价情况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于 2017 年 2 月 6 日向发行人提交认购意向

书的 72 名投资者、2017 年 1 月 26 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前 20 名股东以及其他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共 128 名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

价单》。 

经邮件、电话确认，除了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蔡鹤亭、周泉、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海得汇金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

司、王玉伏，秦会玲以外，其余所有投资者均收到通过邮件发送的《认购邀请书》

及《申购报价单》。 

蔡鹤亭、周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海得汇金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王玉伏等 5 位股东，经多次联系不上只能选择邮

寄或联系之后经沟通自愿选择邮寄的方式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故

2017 年 2 月 6 日当日，国金证券通过了顺丰快递的方式，向其发送认购邀请书。秦

会玲在发送完邮件之后，反复联系未果，最终未能联系上。 

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以外，其余投资

者均已于 2017 年 2 月 8 日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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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人召董事会、股东大会

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

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

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截至 2017 年 2 月 9 日上午 12:00 时，共有 12 家认购对象反馈了《申购报价单》

及附件清单。其余投资者未在规定时限内做出书面回复，视同放弃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上述 12 家认购对象的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

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独立财务顾问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本次发

行收到保证金共计 32,700 万元。 

投资者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按照投资者的最高申购报价从高到低排

列，同一报价按照认购数量从大到小排列）： 

序号 机构/自然人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保证金是

否足额 

1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51 19,000 

3,800 是 5.01 19,000 

4.86 19,000 

2 蔡佼骏 

4.81 25,000 

8,500 是 4.71 30,000 

4.61 35,000 

3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1 7,000 

- - 
4.14 7,9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5 14,700 

- - 4.50 34,700 

4.33 41,100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1 7,000 1,400 是 

6 霍尔果斯耀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0 7,000 

1,400 是 4.50 7,000 

4.4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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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2 20,000 

7,800 是 
4.23 39,000 

8 李渊泽 

4.51 7,000 

4,800 是 4.41 10,000 

4.31 24,000 

9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8 7,000 - - 

10 耿群英 4.31 21,550 5,000 是 

11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7 14,000 - - 

12 诺安基金管理资有限公司 4.11 7,000 - -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

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

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三）定价和配售过程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定价方式为：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

价单》进行簿记建档，将全部有效报价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直至有效认购资

金总额首次达到本次募集资金上限（49,523.3088 万元），以“价格优先”原则确定发

行价格。若出现申购不足的情形，即有效申购总金额未达到计划募集资金上限，则

按照有效报价的最低价格确定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若有效认购金额大于本次募集资金上限（49,523.3088 万

元），则依次按照以下优先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和获配股数：A、《申购报价单》申报价

格高者优先，发行价格之上的有效申报均获得全额配售；B、将申报价格与发行价格

相同的申报按照申报金额排序，申报金额大者优先获得配售；C、申报价格和申报金

额均相同的认购对象，以在指定接受报价时间内申报早者（以本次发行指定的传真

机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为准）优先获得配售；D、申报价格、申报金额和申报时间

均相同的认购对象由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最终的获配对象和获配金额。 

获配金额对应的配售数量按照去尾法保留到 1 股。任何认购对象申报的价格有

两档或两档以上等于或超过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独立财务顾问将以其最终能够

获配金额最高的一档申报确定其认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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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发行人最终确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

（4.81 元/股）和各发行对象的配售数量，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获配金额（元） 获配股数（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1 蔡佼骏 249,999,995.31 51,975,051 1.97% 

2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9,999,997.59 39,501,039 1.50% 

3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233,090.51 11,482,971 0.44% 

合计 - 495,233,083.41 102,959,061 3.91%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

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原则，并遵循了《认

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

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的情况。 

（四）缴款与验资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95,233,083.41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为 481,917,045.68 元。2017 年 2 月 16 日，国金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含税）14,000,000 元后的资金 481,233,083.41 元划转至冠福股份在银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2 月 17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兴财光

华审验字（2017）第 30402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2 月 16

日止，冠福股份已收到蔡佼骏、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股款人民币 481,233,083.41 元（肆亿捌仟壹佰贰拾叁万叁仟零捌

拾叁元肆角壹分）（已扣除发行费（含税）人民币 14,000,000.00 元），再需另行扣除

验资费（含税）115,000.00 元，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 798,962.27 元，本次发行净额为

481,917,045.68 元，其中：股本 102,959,061.00 元，资本公积 378,957,984.68 元。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冠福股份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

和验资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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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批复，并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进行了公告。 

独立财务顾问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

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其情况如下：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蔡佼骏 

姓名 蔡佼骏 

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99 弄 21 号 1702 室 

身份证号码 31010519870412**** 

2、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 号 11 楼 10-1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罗国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12513788C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 年 09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注册号 110000016865459 

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 年 03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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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目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无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

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涉及的备案情况 

1、发行对象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申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长

江资管广州农商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长江资管超越理财东湖 1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已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

资产管理计划备案。长江资管广州农商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出资方为广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资金。长江资管超越理财东湖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最终出资方为自然人、一般法人的自有资金，不涉及私募基金备案。 

2、发行对象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用于申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北信瑞丰基

金百瑞 26 号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进行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北信瑞丰基金百瑞 26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

出资方为自然人以及银行理财资金。 

3、发行对象蔡佼骏为自然人，不涉及私募基金备案。 

经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及配售的行为真实、有效。本次

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财务顾问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按相关规定需要备案的询价对象也均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了相关备案。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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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

相关规定。 

六、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冠福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并

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

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

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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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冉  云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张  胜         吴承达         郭  浩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 

               李  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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